
 

证券代码：002581       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2018-035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近日，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及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根据该案件材料，北京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名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潘爱华关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 

原告：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被告一：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被告二：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潘爱华 

第三人：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 即停止占领和查封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

“北 京科兴”〉办公楼和厂房 、限制公司员工人身自由、扰乱疫苗正常生产

秩序等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2、 请求判令被告二停止发布关于“北京科兴现任董事会成员为潘爱华、

杨晓敏、卢毓琳、李鹏飞、曹建增处于空缺状态”、“潘爱华为北京科兴总经

理”、“北京科兴的印章证照己经遗 失或者被盗”、“北京科兴拒绝向股东提

供财务数据” 等不实信息 ，并撤回己经发布的相应的不实信息； 



 

3、请求判令被告二连续一个月在其曾经发布过针对北京科兴的不实信息的 

相应报纸、互联网、微信公众号上刊登声明 ，澄清其针对北京科兴发布的“北 

京科兴现任董事会成员为潘爱华 、杨晓敏 、卢毓琳 、李鹏飞 、曹建增”、

“北京 科兴分管各业务板块 的公司副总经理处于空缺状态”、“潘爱华为北

京科兴总经 理”、“北京科兴的印章证照已经遗失或者被盗”、“北京科兴拒

绝向股东提供 财务数据”等系不实信息，以消除影响； 

4、请求判令被告三停止散布“前高管届满未获续聘”、“质量受权人失职

被免 职”、“前高管非法盗窃 、转移公司印章、财务数据 、营业执照等”、

“前高管纠缠 动机：眼红于巨额利益”、“前高管拒绝向未名医药提供关于审

计的财务资料并拒 绝未名医药聘请的审计机构进场” 、“科兴控股召开股东

大会选举李鹏飞 、曹建增 等五人组成新一届董事会 ”、“北京科兴现任管理 

层己被罢免”、“除本人及其书面 授权的新闻发言人之外的其它主体无权代表

公司” 等不实言论 ，并撤回己经发布 的相应的不实信息； 

5、请求判令被告三连续一个月在其曾经发布过针对北 京科兴的不实信息

的 相应报纸 、互联网 、微信公众号上刊登声明 ，澄清其针对北京科兴发布

的 “前高 管届满未获续聘”、“质量受权人失职被免职”、“前高管非法盗

窃 、转移公司印章、财务数据、营业执照等”、“前高管纠缠动机：眼红于巨

额利益”、“前高管拒绝向 未名医药提供关于审计的财务资料并拒绝未名   

医药聘请的审计机构进场”、“科兴 控股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李鹏飞 、曹建增

等五人组成新 一届董事会”、“北京科兴现 任管理层已被罢免”、“除本人

及其书面授权的新闻 发言人之外的其它主体无权代 表公司”等系不实信息 ，

以消除影响； 

6、请 求 判 令 被 告 连 续 一 个 月 在 其 网 站 （ www.bioway-

pku .com ）  和( www.sdsinobioway.com ） 首页显著位置，连续一周在新浪

网 （ www.sina.com ）、搜狐网 （ www.sohu.com ） 和网易网 

（ www.163.com ） 等网站首页显著位置 ，在《法 制日报》、《医药经济

报》、《新京报》等报纸第一版显著位置就其侵权行为向北京科兴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7、请求判令被告对因其侵权行为给北京科兴造成的经济损失 2000万元承

http://www.sdsinobioway.com/
http://www.sina.com/
http://www.sohu.com/
http://www.163.com/


 

担连带赔偿责任 ： 

8、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 

 （三）事实及理由： 

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称：三名被告近期共同通过实施各种手段破坏了

北京科兴的生产经营，并造谣中伤了北京科兴及其管理层的名誉，该等行为不

仅直接违反了法律和北京科兴章程的相关规定，也严重侵害了北京科兴及其员

工、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作为北京科兴股东，为维护北京科兴合法权

益，特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其他需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止目前，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经核查，本诉讼纠纷系北京科兴拒绝向本

公司（含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 2017年度财务资料并拒绝本公司聘请的审计

机构进场开展审计工作等侵害本公司知情权引起的。潘爱华先生作为北京科兴董

事长及法定代表人（2018年 2月 6日起兼任总经理），为维护北京科兴及其股东

的合法权益，近期行使其应有职权，完全符合法律和北京科兴章程的规定。公司

将积极应诉，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对于

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2018）就 04 民初 186 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及民事起

诉状。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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